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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政策
（一）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再贷款和中央财政贴息政策。
1.支持方向：
支持重点行业先进设备更新、数字化转型、绿色装备推广、本质安全水平提升等行动相关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项目申请再贷款支持并享受贴息政策；鼓励列入石化化工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工作台账、已获得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属于新兴产业以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兼并重组和优化布局等方向的确有贷款需求且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积极申报。具体支持行业和详细内容可参考《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工业重点行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指南的通知》（工信厅规〔2024〕33号）。
2.申报条件：
（1）申报企业要求。申报企业生产经营正常、信誉良好、无违法经营行为；不得存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诉讼、担保逾期等情形。
（2）申报项目要求。申报项目需符合国家布局等产业政策规定；项目总投资200万元以上，应为开工在建项目，并完成必备的审批备案手续；项目建设内容中应包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内容，“纯土建”类项目不可申报；项目应有明确的贷款需求，贷款需求不得超过项目总投资，贷款期限不得低于1年。
项目其他申报要求以工业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专项再贷款申报通知为准，详询各区县经济信息部门。
3.支持比例：
（1）再贷款。2026年初，中国人民银行下调再贷款利率至1.25%。再贷款支持期限1年，可展期2次，每次展期期限1年。对备选项目清单内符合条件的企业贷款，由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贷款本金的60%直接向商业银行发放再贷款，降低商业银行向企业发放的贷款资金成本。再贷款政策支持下，企业获得的贷款利率较常规项目贷款利率有效降低。
（2）贷款贴息。按照国家《关于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的通知》、《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中央财政对获得设备更新再贷款支持的经营主体银行贷款本金贴息1.5个百分点，贴息期限不超过2年，贴息总规模200亿元。财政贴息政策由商业银行和省级财政部门分季度结算，企业无须单独申请。
4.申报方式：工业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专项再贷款项目申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适时组织开展。申报启动后，市经济信息委将向各区县经信部门转发申报通知，企业在申报窗口期内，需按通知要求填报相关项目申报表格，并及时提交给项目所在地经信部门。
5.注意事项：
（1）再贷款合作对象为26家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广发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浙商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
（2）再贷款备选项目清单由企业自主申报、经地方主管部门推荐、最终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后产生。
（3）目前现行的国家大规模设备更新相关政策中，再贷款政策与超长期特别国债工业重点领域设备更新专项资金政策不冲突，并鼓励已获得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的项目进行申报。
（4）在现行市级配套政策中，再贷款政策与市级“技改专项贷”政策不冲突，符合条件的项目可叠加享受市级财政贴息政策支持。
（二）超长期特别国债大规模设备更新专项资金。
1.支持方向：
超长期特别国债大规模设备更新专项资金涉及工业板块的主要支持方向有工业重点领域、电子信息重点领域、粮油加工、节能降碳环保、回收循环利用等领域。
2.申报条件：
申报项目应符合相关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要求。项目建设前期手续齐备。项目应当有淘汰的落后设备。上述各领域均单独印发申报通知，具体申报条件请以申报通知为准。
3.支持比例：
根据不同领域，按照核定固定资产投资给予企业一定比例投资补助。
4.申报方式：
超长期特别国债工业重点领域、电子信息重点领域两个子项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适时组织申报。申报启动后，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委将联合向各区县发展改革部门、经信部门转发申报通知，企业在申报窗口期内，需按要求将申报材料统一提交至所在地发展改革部门。
其余涉及工业板块的子领域如粮油加工、节能降碳环保、回收循环利用等，由国家发展改革委适时组织申报，请企业关注所在地发展改革部门相关通知。
5.注意事项：
该政策申报时间窗口相对紧张，企业可提前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完善项目土地、规划、环评、能评、安评等前期要件准备工作，并及时向所在区县发展改革、经济信息部门做好沟通，待申报窗口开启后及时提交申报材料。
二、市级政策
（一）重庆市“技改专项贷”贴息政策。
1.支持方向：
（1）对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贷款给予贴息支持。
（2）对符合条件的融资租赁直租业务（含“直转回”）给予贴息支持。
2.申报条件：
（1）贷款贴息支持的技术改造项目投资额（不含土地）需达100万元（含）以上，项目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应为在建或拟建项目。
（2）支持制造业企业通过直接融资租赁方式购置设备推动实施技术改造。
各项目具体申报条件详见市经济信息委“技改专项贷”贴息等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
3.支持比例：
（1）贷款贴息方面，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按照企业实际项目贷款利率的50%，最高不超过贷款金额的2%给予贴息，单个企业项目每年贴息上限为1000万元，贴息期限不超过2年，同一独立法人每年享受“技改专项贷”政策项目限定为1个。
（2）融资租赁贴息方面，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2%的贴息，单个企业项目每年贴息上限为500万元。
4.申报方式：
实行贴息政策“免申即享、先付后贴”，企业仅需完成技改备案和项目入库，无需再提供贴息资料；项目贷款合同、利息支付凭证、贴息账户信息等由金融机构汇总提交，经第三方机构资料审核后，贴息资金直接拨付至企业账户。各项目具体申报方式详见市经济信息委“技改专项贷”贴息等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
5.注意事项：
获得市级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投资补助奖励的项目，可同时申报“技改专项贷”贴息。
（二）市级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支持技术改造政策。
1.支持方向：
（1）支持先进材料、化工老旧装置淘汰及更新改造、食品及农产品加工、轻纺等重点领域技术改造升级项目。
（2）支持企业建设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未来工厂等智能化改造。
（3）支持企业实施节能降碳、节水、清洁生产、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等绿色化改造。
（4）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2.支持比例：
采取投资补助方式对认定的项目实际投资额给予一定补助。
3.申报方式：
每年初由市经济信息委在委官方网站发布年度市工业和信息化重点专项资金申报指南。2026年相关政策已开始申报，详见市工业和信息化重点专项资金申报指南。
 
企业相关项目请及时在“技改e点通”应用（网址：https://jgedt-qy.jjxxw.cq.gov.cn/index）登记，便于区县经信部门提前掌握项目信息并做好政策解读服务。
 


